
民航办 空发 ( 2008 ) 1 号

关于印发〈目视间隔和进近

实施暂行规定〉的通知

各地区 管理局、地 区 空 管局 ，空 管分局( 站 ) ，西藏区局，民航大学 ，

飞行学院，南航大民航学院，各航空公司:

根据民航局 《 关于印 发〈目视间隔和进近试运行规定〉的通

知~( 民 航发 ( 2∞7 ) 146 号 ) ， 中 南地区 广 州 白 云和 深圳 宝 安 机场

开展了为 期 三个月的目 视 间 隔和进近试运行工作 o 根据试运行情

况 ， 民 航局 目视 间 隔 和进近专项工作 组组 织修订 了《 目 视 间 隔和

进近试运行规定 ~ ， 并更名 为 《目视间隔和进近实施暂行规定》 。

现将该规定及修订说 明 印 发给你们 ， 并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:

一、深入开展试运行。中 南地 区 管理局、 中 南地 区 空 管局 要继

续推进广州和深圳机场目视 间 隔和进近试运行工作 o 华北地 区 管

理局、华北地区空 管 局 要根据《关 于在华 北、 华东地 区部分机场开

展 目视间隔与进近试点工作 的 通知 ~ ( 局发 明 电 ( 2008 ) 2649 号 ) , 



抓紧开展北京首都和天津滨海机场的试运行工作，并争取在奥运

会期 间 实施O华东地 区 管理局、 华 东地 区 空 管局 要尽 快完善上海

浦东和虹桥机场试点运行的各项准备措施，并争取在年内完成试

点 o 其它地区管理局和空管局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和具体需

求 ，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o 华 北和华东地 区 目 视 间 隔和进近试

点 成功后 ， 民航局将在全国 范 围 内全面推广 应用 o

二、切 实做好宣传培训I ) 0 各试 点 运行单位要结合 目 视 间 隔和

进近的运行特点及经验，抓紧时间做好组织宣传和运行培训工作 o

宣讲对象应当涵盖机场、空管和航空公司等相关部门，培训内容应

当 着重 强化 习 惯差异和使用 技巧等方面 O 各航空公司 要严格遵守

该规定 ， 完善相关公司政策 ， 鼓励 飞行人 员 积极参 与 试运行 ， 确保

目视间隔和进近实施工作安全顺利 o

三 、 补充完 善现行规章 。 民 航局 各相 关 司 局 要及 时将 《 目 视

间隔和进近实施暂行规定》中的有关内容修订补充到现行规章 、

标准和程序 中 ， 为 目 视 间 隔和进近技术 的 全面推广 普及提供正 式

法规依据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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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视间隔和进近实施暂行规定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航空器实施目视间隔和进近活动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定》第五十条、《飞行间隔规定》第四

条，参照国际民航组织文件《空中交通管理》（Doc 4444）制定

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民用机场、军民合用机场及其周边空域开展目视间

隔和进近运行时，实施目视间隔和进近运行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当

遵守本规定。 

第三条 目视间隔是管制员为航路、终端和塔台管制空域内

飞行高度 6000 米（含）以下运行的航空器配备的一种飞行间隔。

目视间隔配备应当考虑以下两种情况： 

（一）塔台管制员看到相关航空器并为其配备目视间隔，以

避免航空器发生飞行冲突。 

（二）航空器驾驶员看到其它相关航空器并得到管制员保持

目视间隔的指令后，通过必要的机动飞行来保持安全间隔，以避

免飞行冲突。该情况下的目视间隔可以通过目视跟进或者保持与

相关航空器持续能见的方式来建立。 

第四条 目视进近是航空器驾驶员执行仪表飞行规则计划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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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持能见飞向着陆机场的一种进近方式。航空器驾驶员必须在任

何情况下都保持对着陆机场或者前机持续能见。目视进近的实施

必须得到相关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的批准并接受管制指挥，且着陆

机场的云底高必须大于或者等于 300 米，能见度必须大于或者等

于 5 公里。 

第五条 实施目视间隔和进近是通过间隔委托形式达到加速

飞行流量、丰富管制手段、降低管制员工作负荷、提高机场适航

性，以及增加机场跑道和终端区空域容量。 

第二章   目视间隔 

第六条 航空器之间的间隔可以通过目视手段建立，使用目

视间隔之前和之后应当为航空器配备其它允许的间隔。为确保在

使用目视间隔之前和之后能够及时配备所需的其它间隔，管制员

使用目视间隔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： 

（一）航空器性能； 

（二）尾流间隔要求； 

（三）相关航空器的接近率； 

（四）飞行的航路； 

（五）已知或预测的天气条件必须能满足航空器保持在能见

范围内，直到建立雷达或者非雷达间隔。 

第七条 当起飞路径或者航空器性能无法满足保持目视间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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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要求时，管制员不得为连续起飞的航空器之间配备目视间隔。 

第八条 管制员为两架航空器之间配备目视间隔时，应当至

少与配备目视间隔的其中一架航空器保持通信联系。 

第九条 塔台管制员持续目视能见两个相关航空器，并为其

配备目视间隔时应当注意以下事项： 

（一）塔台管制员对所配备的目视间隔负责，必要时应当通

知航空器驾驶员正在使用目视间隔。 

（二）塔台管制员不得为存在尾流间隔影响或者前机为 B757

的航空器之间配备目视间隔。 

第十条 当航空器驾驶员看到另外一架相关航空器，并接受

管制员指示与其保持目视间隔时，管制员应当遵循下列程序： 

（一）向航空器驾驶员通报另外一架相关航空器的位置、飞

行方向、机型、尾流等级和意图。 

（二）证实航空器驾驶员已经看到另外一架相关航空器。 

（三）当航空器驾驶员报告看到另外一架相关航空器并表示

能够保持目视间隔，或者管制员向驾驶员证实能否保持目视间隔

并得到驾驶员的肯定答复时，可以指示航空器驾驶员与另外一架

相关航空器保持目视间隔。 

（四）当配备目视间隔的航空器雷达标牌出现汇聚趋势时，

管制员应当向航空器驾驶员通报相关交通信息。 

（五）如果必要，管制员应当向另外一架相关航空器通报交

通信息，并告知正在使用目视间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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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航空器驾驶员能见另外一架相关航空器并接受目

视间隔时，航空器驾驶员应当担负以下责任： 

（一）航空器驾驶员应当始终保持目视其它相关航空器，保

持安全的目视间隔，并事先向管制员通报为飞行安全所采取的机

动操作。 

（二）航空器驾驶员应当操纵航空器避开前机尾流影响。 

航空器驾驶员不能看到另外一架相关航空器或者不愿使用目

视间隔时，应当及时通报管制员，以便重新配备其它允许的间隔。 

第三章  目视进近 

第十二条 目视进近是航空器驾驶员执行仪表飞行规则计划

时，保持目视能见飞向着陆机场的一种进近方式。目视进近不需

要设置复飞航段，航空器驾驶员不能完成目视进近时，应当及时

转为仪表进近或者复飞，管制员应当提供必要的协助并为其配备

符合规定的间隔。 

第十三条 目的地机场具备以下气象条件时，航空器可以实施

目视进近： 

（一）报告的云底高大于或者等于 300 米，能见度大于或者

等于 5 公里； 

（二）目的地机场没有天气情报服务，但是航空器驾驶员报

告能够保持目视下降以及飞向着陆机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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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当着陆机场报告的气象条件满足下列标准时，管制

员可以通过雷达引导航空器进行目视进近： 

（一）机场的云底高大于最低雷达引导高度 150 米以上； 

（二）机场能见度大于 5 公里。 

第十五条 目视进近请求可以由航空器驾驶员或者管制员提

出。当管制员提出实施目视进近时，应当得到航空器驾驶员同意

后方可实施，并注意考虑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航空器驾驶员应当能够持续能见地面； 

（二）报告的云底高应当大于或者等于发布目视进近许可时

航空器的飞行高度； 

（三）航空器驾驶员应当熟悉机场以及机场周围的地形地貌； 

（四）机场周边的气象条件以及预期的短期变化； 

（五）其它交通活动。 

第十六条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可以依照下列程序实施目视进

近： 

（一）实施目视进近的航空器驾驶员报告看到着陆跑道或者

看到尾随落地的前机时，航空器驾驶员或者管制员可以提出实施

目视进近，得到对方认可后方可实施。 

（二）管制员应当及时解决实施目视进近的航空器与其它所

有航空器之间存在的潜在冲突，如果必要，管制员应当向航空器

驾驶员通报其他相关航空器的位置及动态。 

（三）管制员可以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航空器颁发目视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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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许可： 

1、航空器处于进近序列的第一个，航空器驾驶员可以目视机

场； 

2、航空器不是进近序列的第一个，航空器驾驶员可以目视机

场但无法目视前机； 

3、跟随前机落地的航空器驾驶员报告目视看到前机时，管制

员可以指示航空器驾驶员保持目视间隔尾随前机目视进近； 

（四）管制员应当在颁发目视进近许可前后注意以下问题： 

1、如果航空器驾驶员报告只看到机场而没有看到前机时，管

制员应当为前后航空器之间配备雷达或者程序间隔。 

2、管制员应当向所有尾随重型航空器和 B757 落地的航空器

通报前机的机型和尾流等级。 

3、着陆机场附近存在一个或者多个容易混淆的机场时，管制

员应当向航空器驾驶员通报容易混淆机场的位置以及其它需要注

意的事项。 

第十七条 航空器驾驶员接受目视进近许可后，应当保持航空

器与地面障碍物之间的安全间隔，飞向着陆机场或者跟随前机实

施进近。 

第十八条 在航空器管制移交之前，移交方应当通知塔台管制

员目视进近航空器的位置。航空器管制移交应当及时，确保塔台

管制员有充足时间完成下列工作： 

（一）颁发重要的交通情报； 



 

— 7 — 

（二）颁发落地许可或者其它指令。 

第四章  平行跑道目视进近 

第十九条 平行跑道上可以实施目视进近时，空中交通管制单

位应当尽早通知航空器驾驶员。如果可能，最好通过自动航站情

报通播（ATIS）方式告知航空器驾驶员。 

第二十条 平行跑道上实施同时进近时，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可

以指挥航空器在一条跑道上实施目视进近，在其它跑道上实施仪

表或者目视进近。 

第二十一条 实施目视进近的航空器应当与相同或者相邻跑

道上起飞或者着陆的航空器保持规定的雷达、程序或者目视间隔，

或者满足平行跑道运行的其它相关要求。 

第二十二条 在平行跑道上实施目视进近时，两架航空器的一

次雷达回波不能重叠，除非已经建立目视间隔。 

第二十三条 当进近航空器与相邻跑道上进近的航空器出现

航迹交叉时，管制员应当为航空器之间配备规定的间隔，除非已

经建立目视间隔。 

第二十四条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可以按照下列程序在平行跑

道上实施目视进近： 

（一）当航空器在跑道间距小于 760 米的平行跑道上实施目

视进近时，应遵循下列程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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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为相邻跑道进近的航空器之间配备符合规定的水平、垂直

间隔，除非航空器驾驶员报告目视看到相邻跑道进行目视或者仪

表进近的航空器并保持目视间隔； 

2、当后机为重型航空器、B-757 或者后机的尾流等级大于相

邻跑道上的前机时，管制员应当要求后机驾驶员保持目视间隔，

并不得超越相邻跑道上的前机，避免尾流影响。 

（二）当航空器在跑道间距大于或者等于 760 米且小于 1310

米的平行跑道上实施目视进近时，应遵循下列程序： 

1、为相邻跑道进近的航空器之间配备符合规定的水平、垂直

或者目视间隔，直到两架航空器均以不大于 30 度角切入跑道延长

线，并且都获得并接受了管制员颁发的目视进近许可； 

2、当目视进近航空器与相邻跑道上实施进近的航空器航迹保

持不交叉时，管制员无须为其配备任何间隔。 

（三）当航空器在跑道间距大于或者等于 1310 米的平行跑道

上实施目视进近时，应遵循下列程序： 

1、为相邻跑道进近的航空器之间配备符合规定的水平、垂直

或者目视间隔，直到其中一架航空器获得并接受了管制员颁发的

目视进近许可。 

2、当目视进近航空器与相邻跑道上进近的航空器航迹保持不

交叉时，管制员无须为它们配备任何间隔。 

第二十五条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可以发布基于航图的目视进

近程序，供飞行员沿特殊的路径和高度进行目视进近，以便达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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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目的： 

（一）避开噪音敏感区域； 

（二）避开地面障碍物对仪表进近的限制； 

（三）避开跑道延长线上的禁区或者其它限制区； 

（四）提供更多直接飞向机场的进场航线； 

（五）减轻管制员和飞行员之间的通话数量。 

实施基于航图的目视进近的航空器与其它航空器之间没有建

立目视间隔时，管制员应当为其配备规定的间隔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由民航局目视间隔与进近专项工作小组

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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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说明 

 

根据民航局印发的《目视间隔和进近试运行规定》，中南地

区广州白云、深圳宝安机场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目视间隔和进近

试运行工作。根据试运行工作总结情况，民航局目视间隔和进近

专项工作组组织对《目视间隔和进近试运行规定》进行了修订。

现对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将题目修改为《目视间隔和进近实施暂行规定》，以便

向全国范围内的飞行繁忙机场逐步推广应用目视间隔与进近技

术，提高机场及其附近空域的运行容量。 

二、增加了制定本规定的依据。国务院、中央军委颁发的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》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，航空器起飞、

着陆时，后航空器应当与前航空器保持规定的安全间隔。国家空

管委颁发的《飞行间隔规定》第四条规定，军民用航空器根据飞

行科目需要，在机场飞行空域和其他特定的飞行空域内飞行时，

可以制定适应其飞行特点的间隔标准，但应当经相应航空管理部

门批准。本规定第一条明确了以上述规定内容为制定依据。 

三、增加了第十七条，明确了实施目视进近时航空器与障碍

物之间的安全间隔责任在于航空器驾驶员。 

四、将原第三章中平行跑道实施目视进近的相关内容单独编

写为第四章，以便更好地体现飞行繁忙机场多跑道运行条件下的

相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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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增加了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，明确了平行跑道实施

目视进近时，如果航空器已经建立了安全目视间隔，则一次雷达

回波出现重叠或者航空器航迹出现交叉时是允许的，将雷达管制

与目视进近的应用更好地结合起来。 

六、删除了原规定中的附件一通话实例，拟通过《目视间隔

与进近实施指导手册》丰富通话实例以及其他相关技术细节。 

 

 



抄送:民航局悦安办飞政法司、飞标司、机场司、空管办、空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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